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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软色情”变成一门生意？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我馋你的身子好久了” “今晚想睡你” ……谁能想到这些带 “颜色” 的文字出现
在了一张张萌娃照片?， 借 “童言无忌” 说出成年人世界的 “虎狼之词”。 家长 “晒

娃”， 本意是为了与旁人分享孩子的软萌逗趣。 但有些萌娃照片却遭到了有些人无下限
消遣的玷污， 被肆意 P ?了带 “颜色” 的文字， 孩子的照片成了 “软色情表情包”。

孩子不是也不应该是无下限消遣的对象， 用孩子来表达性需求， 讲述黄段子， 并不

是一件让人感到好笑、 有趣的事。 自媒体利用儿童软色情表情包 “引
流”， 商家利用其牟利， 萌趣化的儿童色情无论采取何种传播形式进

行包装， 都已触及道德、 法律底线。

但依据我国现行法律， 儿童软色情表情包， 只是用一种擦边球的

方式， 给人以性联想、 性暗示， 难以被认定为传播淫秽色情。 华东政

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王
晓华认为： “根治涉儿童软色情， 或许

需要我国立法进一步探索， 扩大
淫秽色情认定界限。”

萌娃软色情表情包泛滥

当下， 表情包已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

社交语言， 其存在具有超越一般语言文字的

特殊性。 比如， 在一段聊天的开场以及结

尾， 使用表情包可以很大程度上起到缓和氛

围的作用。 其中， 萌娃们凭借自己的软萌实

力， 以及表情包独特的萌趣性， 在表情包界

打下了半壁江山。 “宋民国” “权律二”

“黄夏温” “罗熙” ……你敢说你收藏的表

情包里没有他们？

但萌趣天真的背后， 却照进了一丝现实

的阴影。 在微信搜索“撩男友表情” “撩汉

暧昧表情包” “情侣开车表情包” 等关键

词， 检索结果可谓触目惊心。 点开图片， 萌

娃们的照片或 GIF 动图被 P 上了“求你了

老婆， 今晚就从了我吧” “好无聊啊， 我们

来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情吧” “今晚想睡你”

等与性欲挂钩的“软色情表情包”。

所谓“软色情”， 指的是充满挑逗、 诱

惑， 给人以“性联想” 的内容。 这类现象是

当下一些网络商业主体宣传营销的主要卖点

和市场策略， 杜蕾斯的营销策略就将“软色

情” 用得炉火纯青。

性保健用品用“软色情” 制造卖点可以

理解， 但当“软色情” 出现在孩子的身上，

儿童个体甚至儿童群体形象遭到性需求、 黄

段子的肆意侮辱和损害， 儿童成长的净土被

肆意践踏， 成年人要如何捍卫孩子成长的净

土， 保证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抵达未来文明？

孩子虽小，也有肖像权

在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

第四编人格权编中， 对公民的肖像权、 隐私

权等进行了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

牙牙学语的孩子， 不懂得自己拥有哪些

合法权利。 但孩子作为自然人， 其享有的肖

像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并不因其年龄小而发

生变化或转移。 很多家长在日常晒娃中并无

此意识， 他们将孩子的照片、 表情包分享在

朋友圈或者自媒体平台， 赢得点赞， 引来流

量的同时， 也引来一些别有用心人士。 孩子

的照片被他们收集， 继而肆意滥用， 重新配

文制作， 制成软色情表情包。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 硕士生

导师、 法学博士王晓华告诉记者： “网络用

户或者商家在制作、 售卖软色情表情包的过

程中， 并未对儿童的面部打码， 这些表情包

能够完整定位到或者个性化到某个具体的个

人的， 那么可以认定孩子的肖像权受到了侵

犯。”

利用特定儿童影像制作、 传播色情或软

色情信息或制品， 显然损害到儿童个体的上

述权益， 儿童及其监护人有权要求相关违法

主体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包括停止侵害、 赔礼

道歉、 赔偿损害等多种形式。

被害人维权难度大

记者注意到， 网上流传的儿童软色情表情

包主角多为一些国外童星。 对此王晓华表示，

使用童星的照片并配上一些性暗示的文字， 有

点名或指名侮辱或者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故

意， 涉嫌侮辱罪。 这种情况之下， 照片中的孩

子及其父母可以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来进行自

我救济。

由于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即便在刑法上都属

于自诉案件， 国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介

入， 而且由于大多数被害人远在国外， 知悉的

可能性低， 维权成本也高， 所以如果想通过被

害人个人来进行维权， 难度很大， 也无法从根

本上遏制此类情况。

此外，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利用网络传

播淫秽信息(包括图片)? 散布他人隐私? 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都是违法行

为。 依据刑法， 制作、 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

可能构成犯罪。

但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则使用的是“软色

情” 这种擦边球的方式， 既没有暴露性器官，

也没有暴露性行为，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很

难认定为“淫秽信息”， 难以明确界定此行为

构成犯罪。

新未保法为儿童免受侵害提供可能

今年 6月 1日即将正式施行的 《未成年人

保护法》 则创新发展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

度。 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通过网

络以文字、 图片、 音视频等形式， 对未成年人

实施侮辱、 诽谤、 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

络欺凌行为? 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取删除、 屏蔽等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

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

行为， 并消除影响。

同时该法规强化了对未成年人隐私和个人

信息的保护。 在网络上未成年人信息泄露的问

题越来越成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重大问题，

这不仅是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个

人信息泄漏还导致孩子容易成为网络欺诈、 网

络欺凌、 线上性引诱等侵害的目标。 所以法律

明确规定， 处理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的， 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同意? 未成年人或者其父母、 监护人任何一方

都有权提出更正、 删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如何根治儿童软色情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儿童软色情表情包既

未暴露性器官， 又未暴露性行为， 此类行为难

以被认定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因此， 王晓华

提出， 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出发， 加大对于未

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范围， 扩大认定淫秽色情

的边界， 或许能从根本上治理此类涉儿童软色

情现象。 比如， 凡是使用未成年人形象导致他

人产生性联想或者性愉悦的网络信息， 都可以

将其认定为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物品。

据王晓华介绍， 目前， 中国台湾地区对于

未成年人性侵的定义非常宽泛， 既包括对未成

年儿童直接的性接触、 性侵犯， 也包括利用未

成年人来进行色情表演， 甚至利用未成年人传

递色情信息， 让未成年人听到或者看到性行为

都可以定性为性侵害。

网络平台也需要加强监管力度。 目前， 网

络平台大多依靠算法， 对露骨的淫秽色情进行

监管。 对这些涉及未成年人的“软色情”图片或

者信息，网络平台更应该有意识监管，畅通举报

途径，加强处置力度。

王晓华注意到，QQ在监测到聊天内容涉

及转账等字眼时，会自动弹出“如果聊天中有涉

及财产的操作，请一定先核实好友身份”之类的

防诈骗提醒。王晓华表示，这一提醒机制可以作

为网络平台的参考，平台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计

算机通过深度学习， 有意识地监测儿童软色情

信息，从而在出现此类信息和图片时，主动弹出

提示消息，告诉网络使用者，这些属于不合适、

不当信息，使用者可以予以删除或进行举报。


